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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計畫 
 

          111 年 12 月 28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師資培育學院院務行政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 9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學院擴大院務行政會議通過 

 

一、 法規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目的：為建立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以及實習學生之三聯的關係，推動專業

發展學校之機制，增進政策措施與實務作為。透過合作計畫促進師資培育

資源整合以達師資培育優質，並強化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合作夥伴關係。 

三、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四、 申請對象：北區輔導地區之教育實習機構。北區輔導地區包含臺北市、新

北市、宜蘭縣、基隆市、金門縣、連江縣。 

五、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間：每學期依本學院公告之申請期限提出申請。 

(二) 申請程序：由教育實習機構填具申請相關表件，並於封面書明「學

校名稱」、「校長姓名」、「聯絡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

及「年月日」，以紙本方式郵寄至主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

予受理。 

(三) 申請文件： 

1. 報名表（如附件 1）。 

2.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申請書（如附件 2）。其內容應包含輔導實

習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等重點及目標、計畫內容及組織、溝通及協調、資源運用及統

整、輔導特色及創意等。 

六、 審查方式： 

(一) 審查方式：由專家學者 3 至 5 名組成審查小組，評定成績並擇優

錄取。 

(二) 評分原則：依審核基準（如附件 3），教育實習輔導理念與計畫 30%、

實習輔導教師素質與輔導支援 45%及教育實習輔導成效與檢核機

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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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輔導實習學生人數加分：輔導實習學生人數 5人至 9人加 2分；

輔導實習學生人數 3人至 4人加 1分。 

七、 審查結果：擇優錄取計 3 所實習機構，採「部分分攤」方式辦理；特優

1 所，本校分攤新臺幣（以下同）50,000 元、優等 1 所分攤 30,000 元、

甲等 1 所分攤 20,000 元。另致贈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證明乙紙。 

八、 分攤項目：鐘點費、指導費、印刷費及誤餐費，教育實習機構須繳交支

出機關分攤表及黏貼憑證用紙(如附件 4 及附件 5)。  

九、 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規定之。 

十、 本計畫經本校師資培育學院院務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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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計畫報名表 
 

校 名 全 銜  

校 長 姓 名  

聯絡人姓名、職稱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信 箱  

 

 

 

 

 

 

     （校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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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計畫申請書 

學校可提供實習之師資類別 

□幼兒園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特殊教育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合格專任教師(不含兼任教師)

人數百分比 

 

教學輔導教師各分科類別教師

人數（含教育部與臺北市） 

 

近兩年輔導本校實習學生人數  

是否為偏鄉學校類型  

實習機構實習輔導之理念及具體作法 

(如可提供之實習輔導項目、相關輔導策略及特色、實習輔導成效等相關重點及目標)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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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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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計畫評分表 

項 目  指 標  比重 總分 質 性 建 議 

一、教育

實習輔導

理念與計

畫 

1-1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之理念 

30% 

 (建請列點說明) 

1-2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教學演示

或經驗分享之具體作法。 

1-3 教育實習機構辦理實習生心理輔導、

通訊輔導之具體作法。 

1-4 教育實習機構提供其他具特色（如：

配合創新教學之教育實習輔導策略、提供

實習生教學見習、帶班觀摩等）之教育實

習輔導策略。 

1-5 教育實習機構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合作

輔導之具體效益。 

二、實習

輔導教師

素質與輔

導支援 

2-1 實習輔導教師專長與實習生實習類科

之相符情形。 

45% 

(建請列點說明) 

2-2 實習輔導教師具備充足課程教學及班

級經營知能，輔導實習生教學之情形。 

2-3 實習輔導教師具備實習輔導知能及熱

誠，協助實習生進行實習之情形。 

2-4 實習輔導教師主動參與實習輔導相關

之專業發展進修活動，以增進實習輔導知

能之情形。 

2-5 實習輔導教師瞭解行政事務與運作的

歷程，帶領實習生瞭解學校行政組織之情

形。 

2-6 實習輔導教師曾獲得「卓越實習輔導

教師」、「特殊優良教師」或其它相關優良

事蹟。 

三、教育

實習輔導

成效與檢

核機制 

3-1 教育實習機構近兩年實習生人數及其

績優表現。 

25% 

(建請列點說明) 

3-2 教育實習機構近兩年實習輔導教師績

優表現。 

3-3 教育實習機構定期檢核實習成效與持

續改善之情況。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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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全銜） 

 

              支 出 機 關 分 攤 表          年  月 日 

所屬年度月份：  年   月份                     總金額新台幣：         元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基準 分攤金額 備   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A/C) 

 

(A) 

支出說明： 

支出項目以下列四項為限，並

選擇一項為分攤項目。 

 (B)欄不可為 O，貴校必需有部  

份配合款且金額需大於 100元。 

 (C)=下列任一項金額或合計 

   鐘點費：$       

   指導費：$ 

   誤餐費：$ 

   印刷費：$                          

                      學校           
       %  

(B/C) (B) 

    合 計 

      % 

 (C)= (A)+ (B)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說明： 

(1)本表一份請連同領款收據寄回本校。 

(2)支出憑證由主辦機關另行保存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送審者，應加具本分攤表。 

(3)各分攤機關以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附本分攤表。 

(4)本支出項目限「鐘點費」、「指導費」、「誤餐費」及「印刷費」。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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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黏貼憑證用紙 

 

** 

請 

詳 

填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應領金額 
用途說明 

字 號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優質教育機構合作計畫 

分攤款 

      

 

 

      優質教育機構合作計畫分攤款領款收據 

       

 

自 行 收 納 統 一 收 據 黏 貼 處(請 浮 貼) 

 

表頭請詳填匯款戶名、帳號 

 

 

 

 

附件 5 

□ 電匯戶名：  

□ 郵局：局名：          ；局號：            ；帳號：                 

□ 銀行：銀行名：         ；分行名：         ；帳號：                  

□學校統一編號：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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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質教育實習機構合作證書 

 

Ｏ Ｏ Ｏ Ｏ Ｏ (實習機構全銜)於 Ｏ Ｏ Ｏ 學 年

度 第 Ｏ 學 期 提 供 優 質 教 育 實 習

環 境 及 相 關 教 學 實 習 輔 導 資

源 ， 經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評 定

為 優 質 教 育 實 習 機 構 ， 特 頒 此

證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6 


